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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

义： 

《法律意见书》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法律意

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 

长兴清控 长兴清控汇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济麟鑫盛 江西济麟鑫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泓胤 珠海永康泓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汇鼎铭 北京金汇鼎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匡元 沈阳匡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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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观意字〔2021〕第 0447 号 

致：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21年5月17日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观意字〔2021〕第0323号《法律意

见书》。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下发的《关于康乐卫士股票定向发行第

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及有关要求，本所律师就《反馈意

见》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系对《法律意见书》之补充，并构成《法律意

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

和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所使用的简称和术语含义均与《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和

术语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作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意发行

人在其为本次发行所制作的《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者按照全国股转公

司及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相关内容，但发

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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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馈问题 8：申请材料显示，发行对象长兴清控汇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尚未完成私募基金产品的备案程序，其承诺将于发行人取得监管机关对本次发

行的批复之前完成备案程序，请补充披露发行对象未能按承诺办理完成备案手

续的处理措施。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在《推荐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等文件中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长兴清控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暨基金管理人清控华创（天津）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出具的《承诺函》，其承诺拟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

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完成变更登记，并拟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私募基金产

品备案。如长兴清控未能在发行人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之前完成办

理私募基金产品的备案程序，将自动放弃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就发行对象未能按照承诺办理完成备案手续

制定了可行的处理措施，长兴清控如未能按承诺办理完成私募基金产品的备案程

序，应放弃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二、反馈问题 9：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发行对象包含普通非金融类工商企业，

请补充披露：（1）发行对象江西济麟鑫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

人民币，其认购金额为 199,999,990.08 元，请补充披露其认购资金来源；（2）珠

海永康泓胤投资合伙企业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认购金额为 49,999,987.2

元，请补充披露其注册资本、认购资金来源以及是否为认购本次发行而成立的

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3）北京金汇鼎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 5000 万人民币，认购金额为 49,999,987.2 元，请补充披露其认购资金来源；

（4）沈阳匡元创业投资中心认购金额 30,000,033.6 元，请补充披露其注册资本、

认购资金来源。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在《推荐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等文件中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济麟鑫盛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济麟鑫盛出具的《承诺函》、江西中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江

西济麟鑫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2021年验资报告》（赣中润（2021）验字第0012号）、

济麟鑫盛2021年5月财务报表、以及招商银行提供的对账单，经本所律师核查，

济麟鑫盛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 

（二）永康泓胤的注册资本、认购资金来源以及是否为认购本次发行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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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 

1、注册资本 

根据永康泓胤提供的书面说明、补充提供的《珠海永康泓胤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份额认购协议》及更新的《合伙协议》，永康泓胤注册资本由 3,000 万

元增加至 8,000 万元，变更后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类型 

1 深圳泓胤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000 万 37.50% 执行事务合伙人 

2 廖南萍 4,100 万 51.25% 有限合伙人 

3 高东良 600 万 7.50% 有限合伙人 

4 孙磊 300 万 3.75% 有限合伙人 

共计 8,000 万 100% - 

2、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永康泓胤出具的《承诺函》和提供的书面说明、深圳衡勤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出具的《珠海永康泓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验资报告》（深

衡勤验字[2021]第 028 号）、中国建设银行提供的廖南萍、高东良、孙磊的《个

人资信证明书》、以及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湾科技生态园证券营业部提供

的廖南萍的《资金合并对账单（人民币）》，经本所律师核查，永康泓胤认购资金

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3、是否为认购本次发行而成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 

根据永康泓胤提供的书面说明，其主要从事生物医药、生物疫苗方面的股权

投资，除 2021 年 2 月与发行人签订《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认购协议》外，企业也在考察其他医药类企业。根据永康泓胤出具的《承诺函》，

其不是为认购本次发行而成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永康泓胤的注册资本拟增加至8,000万元，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尚未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永康泓胤认购资金

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永康泓胤不是为认购本次发行而成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

的持股平台。 

（三）金汇鼎铭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金汇鼎铭出具的《承诺函》、北京中民健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的《北京金汇鼎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民健得审字[2021]第2021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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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北京宁鸿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金汇鼎铭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宁鸿验字（2021）第B166号）、以及招商银行提供的金汇鼎铭

的收款回单，其参与本次发行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金汇鼎铭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四）沈阳匡元的注册资本、认购资金来源 

1、注册资本 

根据沈阳匡元提供的书面说明以及更新的《合伙协议》，沈阳匡元的注册资

本由 505 万元增加至 3,005 万元，变更后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类型 

1 沈阳万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万 0.17% 执行事务合伙人 

2 
重庆禾优高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00 万 83.19% 有限合伙人 

3 杨雪姣 500 万 16.64% 有限合伙人 

共计 3,005 万 100% - 

2、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沈阳匡元出具的《承诺函》、提供的书面说明、上海远想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沈阳匡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验资报告》（远想（2021）验字第

1005）、重庆禾优高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1年第二次投资决策委

员会会议决议及其2021年4月财务报表、招商银行提供的杨雪姣的《存款证明书》，

沈阳匡元的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沈阳匡元注册资本拟增加至3,005万元，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尚未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沈阳匡元认购资金来

源为其自有资金。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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